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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

订草案）》。《条例（修订草案）》包括总则、人口发展规划的

制定与实施、生育调节与服务、奖励与社会保障、法律责

任、附则等六章共47条。与现行《条例》相比，删除条文

24条、新增11条、实质性修改26条。 ■ 记者 徐越蔷

优化生育政策
《条例（修订草案）》规定，采取综合措施，调控人口数

量，提高人口素质，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

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人

口发展规划，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

施。实施方案应当规定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推

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加强母婴保健和婴

幼儿照护服务，促进家庭发展的措施。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

的日常工作。

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

子女。夫妻现有三个子女，有子女经鉴定为残疾且医学

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可以再生育。依法收养子女的夫

妻或者再婚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生育登记服务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公安、医疗保

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数据资源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推进出生医学证明、儿童预防接种、户口登记、

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事项的联合办理。此外还规定

实施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制度，保障孕产妇和儿童健

康。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规范托育服务。

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条例（修订草案）》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采取财政、税

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

育、教育负担。符合法律规定结婚的公民，在享受国家规

定婚假的基础上，延长婚假10天。婚假期间，其享有的

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不变。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国家机关、社会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给予以下奖励：女方在享受国家

规定产假基础上，延长产假60天；男方享受30天护理

假；在子女六周岁以前，每年给予夫妻各10天育儿假。

职工在前款规定的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享受其在

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

对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给予补助。补

助的具体标准由设区的市根据实际情况规定。

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
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计划生育家庭，保留现行

法律规定的奖励扶助措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

关规定，如设立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新增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老年护理补贴、落实相关保障措施等。此外，根据人

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删除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社会抚养费等相关规定。

从修订背景来看，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

刘同柱介绍说，据安徽省全员人口数据库统计，

2017～2021 年我省出生人口分别为 98.4 万、86.5

万 、76.6 万 、64.5 万 、53 万（ 预 测 ），年 增 长 率

为-12.1%、-11.4%、-15.8%，-17.8%，平均年增长率

为-14.3%。我省出生人口连续4年减少，人口形势较为

严峻，迫切需要优化调整现有生育政策。

11月17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养老服务条例（草

案）》。养老事业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长治久安。省民

政厅厅长张冬云介绍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养老

服务发展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养老服务形式需要拓

展、养老机构的设置和服务规范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

力量参与养老扶持保障措施需要跟进、养老服务专业技

术人才培养需要加强等，这些需要立法加以促进，进一

步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保障我省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 记者 徐越蔷

明确家庭成员承担赡养、扶养义务
《安徽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共11章72条。《条例

（草案）》明确养老服务原则，强调政府统筹协调职能。

强化家庭责任，明确家庭成员承担赡养、扶养义务，并对

社会参与养老服务作出规定。同时，还对长江三角洲区

域养老服务一体化发展作出专门规定：推动建立长江三

角洲区域养老服务一体化发展协作机制，开展人才培

养、项目投资、异地养老等合作，实现养老服务资源共建

共享、信息互联互通。

关于养老服务设施规划与建设。《条例（草案）》明确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根据国家和省养老服务

设施人均用地标准，合理安排用地需求。

新建非营利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可以依法采

取划拨方式供应；新建营利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

可以以出让、租赁等方式供应，鼓励优先以租赁、先租后

让方式供应。

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三级中心建设
关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条例（草案）》规定政府

制定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三级中

心建设，对高龄、空巢独居、失能等老年人实施探访；建

设社区养老服务网点，开设社区助餐服务，加强社区医

疗服务；鼓励、支持发展互助养老服务模式。

关于机构养老服务，《条例（草案）》规定，设立非营

利性养老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相应的登记。设立营利性

养老机构，应当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养老机

构登记后即可开展服务活动，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

政部门备案。

养老机构应当与入住的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

依法签订养老服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按照约定内容为老年人提供相应服务。同时，对养

老机构的人员配

备、安全管理、经营

行为、应急处置等

方面作出规定。

鼓励物业升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关于医养康养与智慧养老，建立养老机构与医疗卫

生机构双向合作机制。支持执业医师、护士到养老机构

内设置的医疗机构开展多机构执业，支持有相关专业特

长的医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到养老机构开展疾病预防、营

养、中医调理养生等健康服务。

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建设省养老服务综合信息

平台，对接“皖事通办”平台，提供全省养老服务信息查

询、政策咨询、网上办事和综合监管等服务。设区的市、

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推广使用省养老服务

综合信息平台，完善本行政区域内老年人服务信

息数据。

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对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进行智

能化升级改造，配置

健康管理、人身安全

监护、家用电器监控、

楼寓对讲和应急响应

等智能设施。

安徽将专门立法保障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鼓励物业升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安徽计生条例迎来重大修订

生育二孩三孩有假期有补助


